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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变更、注销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德宏州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变更、注销许可申请。

二、审批条件

（一）申请执业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合格；

3、品行良好；

4、身体健康；

5、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一年，但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除外。

6、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自治县（旗），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县，可以将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学历专业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7、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曾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人员，符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三、四、五项规定的，也可以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8、符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管理办法》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在教科研部门工作、民营企业工作或者务农的人员，经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可以兼职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在教育科研部门工作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不得兼职的除外。申请兼职基层法律服务者执业核准，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9、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考试或者申请执业核准：（1）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2）被开除公职的；（3）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10、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执业核准人员，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不准予执业核准的决定：（1）曾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2）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或者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限未满的；（3）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公证员资格并已在律师事务所或者公证机构执业的。

（二）申请变更条件

1、依法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2、与原执业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

3、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变更执业机构：（1）本人承办的业务或者工作交接手续尚未办结；（2）本人与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3）本人有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违反执业纪律的行为。

（三）申请注销条件

1、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2、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3、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三、受理地点及窗口

受理地点：德宏州芒市阔时路56号

受理窗口：德宏州司法局三楼基层工作管理科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11：30时，下午：14：30－17：30时（法定节假日除外）。

乘车方式：公交3号线

四、申请材料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变更、注销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

电子文件
	份数
	执业
	变更
	依申请注销
	备注

	1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执业登记表》
	原件
	纸质
	3
	√
	
	
	

	2
	符合执业条件规定的学历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3
	考试合格证明或者法律职业资格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4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人实习表现鉴定意见或者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证明
	原件
	纸质
	3
	√
	
	
	

	5
	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原件
	纸质
	3
	√
	
	
	

	6
	申请人身份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7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更换执业证登记表》
	原件
	纸质
	1
	
	√
	
	

	8
	与原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终止聘用关系证明（应载明本人承办的业务或者工作交接手续是否已办结和本人与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原件
	纸质
	3
	
	√
	
	

	9
	拟应聘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聘用证明
	原件
	纸质
	3
	
	√
	
	

	10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注销登记表》
	原件
	纸质
	3
	
	
	√
	

	11
	近期正面彩照（免冠、红底、尺寸为一寸）证件照
	原件
	纸质
	1
	√
	√
	
	


注：复印件均需A4纸彩色影印并保持页面清晰，并提供原件由受理机关审核。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无。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德宏州芒市阔时路56号州司法局三楼基层工作管理科。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2131610，监督电话：0692-2116628

咨询及投诉地址：德宏州司法局芒市阔时56号州司法局基层工作管理科（咨询）、法制科（投诉）。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www.dh.gov.cn/sfj/web/index.aspx-“信息公开”-“下载专区”（文书表单）-“公开目录和指南”（办事指南）。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220.163.118.118/-“网上办事”-“行政许可”-“州市级”-“德宏州司法局”-“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办理”-“在线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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